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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八项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万豪酒店、青莲渡等5个码头均不符合2015年实施的《遂宁港总体规划》，属于应取缔的非法码头。遂宁市不动真格，未将其纳入2018年专项整治范围，甚至主动“打掩护”，试图通过调规使码头合法化。2020年，《遂宁港总体规划》调整后，青莲渡码头仍不符合规划，至今未予取缔；万豪酒店码头未办理港口经营许可证，至今仍在使用。遂宁市旧账未还又添新账，于2021年新建不符合规划的印象码头。上述6座码头侵占涪江岸线525米、湿地7400平方米。

	整改实施主体
	船山区党委和政府、市河东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、安居区党委和政府、射洪市党委和政府、蓬溪县党委和政府、大英县党委和政府、遂宁经开区党工委和管委会

	整改目标
	取缔非法码头，依法依规完善港口经营管理手续

	整改时限
	2025年6月

	整改措施
	1.2024年4月已取缔拆除青莲渡、红莲渡码头，恢复湿地岸线。
2.2024年7月已停止万豪码头经营性行为，拆除餐饮设施。在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前不得恢复使用。
3.2024年10月底前，完成全市非法码头排查整治工作，建立问题清单，有序推进整改。
4.2024年12月底前，完善紫莲渡码头相关手续，五彩南路码头、印象码头去功能化。
5.2025年6月底前，万豪酒店码头按照《遂宁港总体规划》要求办理港口经营许可，遵守湿地保护相关规定，依法依规进行管理和使用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及成效
	1.2024年4月，船山区交运局联合观音湖管委会已取缔拆除青莲渡、红莲渡码头，恢复湿地岸线。
2.2024年7月，船山区交运局联合观音湖管委会已停止万豪码头经营性行为，拆除餐饮设施。
3.2024年10月已完成全市非法码头排查整治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直园区有针对性的开展非法码头排查，现有码头符合规划要求，未发现违法码头。
4.2024年12月，船山区交运局已完善紫莲渡码头相关手续，河东新区建交局已完成五彩南路码头、印象码头去功能化。
5.2025年4月，万豪酒店码头已按照《遂宁港总体规划》要求办理港口经营许可。




